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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山市半导体照明行业协会、广东光阳电器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广东光阳电器有限公司、中山品上照明有限公司、广东隆源光电有限公司、

罗姆尼光电系统技术（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市珞珈电器有限公司、中山市圣丽灯饰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少藩、马国书、黄翔宇、刘忠祺、胡才双、彭银水、李长东、李朝富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T/ZSLED 03-2018 

 1 

 

 

LED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以 LED 作为光源,电源电压不超过 250V 的读写作业台灯(以下简称灯具)的性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家庭、教室和类似场所作为读写照明用的台灯和宣称“护眼”的台灯。 

本标准中的试验为型式试验,型式试验的定义见 3.3。 

注:本标准的要求是对委托型式试验样品的试验。样品型式试验合格并不保证制造商制造的产品全部合格。产品的
符合性是制造商的责任,除了型式试验以外,可包括例行试验和质量保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882声学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 

GB 7000.1-2015灯具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7000.204 灯具第 2-4 部分:特殊要求可移式通用灯具 

GB 17625.1 电磁兼容限值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743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24823 普通照明用 LED 模块性能要求 

GB/T 24825LED 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性能要求 

GB/T 24908 普通照明用非定向自镇流 LED 灯性能要求 

GB/T 29296 反射型自镇流 LED 灯性能要求 

GB/T 31275 照明设备对人体电磁辐射的评价 

GB/T 34452—2017 可移式通用 LED 灯具性能要求 

JJG245 光照度计检定规程 

IEC TE62778IEC62471 中光源和灯具的蓝光危害评价的应用( Applicat1 on of iec62471for the 

assessment of blue light hazard to light sourles and luminaires) 

GB/T 9473-2017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1 台灯 

安置在家具上的可移式灯具。 

3.2 读写作业台灯   

为阅读、书写或类似活动提供照明的台灯。 

3.3 照度 

投射在单位面积上的光通量。单位:勒克斯(lx) 
注:1勒克斯定义为1流明的光通量均匀分布在1平方米表面上产生的照度 

3.4 正常工作位置 

由制造商规定的满足光度学要求的灯具姿态和在桌面上的摆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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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波动深度 

波动 

光输出一个周期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与光输出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和的比，以百分比表示。 
注:术语“波动深度”在GB/T2900.65中对应的英文是 amplitude of fluctuation,“ modulation depth”来自于

IEEE1789,两者对应的定义相同 

4 分类 

按照度等级分类,灯具可分类成A级和AA级,分类要求见5.2.3.4。 

5 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安全要求 

灯具应符合 GB7000.204 的要求。 

5.1.2 可移式通用 LED 灯具性能要求 

LED为光源的灯具应符合GB/T34452—2017中除第9章以外的全部要求。 

5.1.3 无线电骚扰特性 

应符合GB/T17743的要求。 

5.1.4 电源谐波电流限值 

应符合GB17625.1的要求。 

5.1.5 灯具对人体的电磁辐射 

应符合GB/T31275的要求。 

5.1.6 光生物安全 

使用LED光源的灯具按IEC/TR62778评估的蓝光危害类别应为RGO。 

5.1.7 灯具使用的光源及其控制装置 

灯具使用的光源及其控制裝置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光源及其控制装置的性能标准 

光源种类 光源性能标准 相应光源控制装置的性能标准 

LED 

GB/T24823 GB/T24825 

GB/T24908 -- 

GB/T29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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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技术要求 

5.2.1 灯具外观 

灯具的外形尺寸、外表面颜色和结构应与其外包装和使用说明上的陈述和图样一致。 

5.2.2 标志 

5.2.2.1 灯具上的标记 

5.2.2.1.1 灯具上应按第 4章的规定标记灯具的照度等级。 

5.2.2.1.2 调光和(或)调色灯具应在灯具上标明适合读写作业的档位或范围。 

5.2.2.2 产品信息 

5.2.2.2.1 使用可替换光源的灯具,应在说明书上标明允许使用的光源的型号规格。 

5.2.2.2.2 色温可调的 LED 灯具,如标称的相关色温范围上限超过 4000K,应有包括下述内容的警

示语:建议夜晚时将色温调至 4000K 以下。 

5.2.2.2.3 色温不可调、且标称的相关色温高于 4000K 的 LED 灯具,应有包括下述内容的警示语:

此灯具不适合在夜晚使用。 

5.2.2.2.4 一般显色指数,如,灯具使用一般显色指数 90的光源表示为 Ra90。 

5.2.2.2.5 功率因数。 

5.2.2.2.6 制造商应在说明书中说明灯具的正常工作位置以及推荐最佳使用的位置及状态。 

5.3 光电特性 

5.3.1 对于光色参数可调的灯具,在各个调光和调色状态下都应满足要求。 

5.3.2 灯具在正常工作位置时,应满足 5.3.3 和 5.3.4 的要求。灯具上或说明书上规定了读写作业的位

或能满足读写要求的调节范围的,在规定的档位或范围内应满足 5.3.4 的要求。 

5.3.3 灯具应具有遮光性，没有过度的眩光。对于正常工作位置的出光口面高度低于 750mm 的灯具，

当人处于坐姿的位置时,人眼观察到的所有发光部件的表面亮度不应大于 2000cd/m
2
。 

5.3.4 桌面照度及照度均匀度应符合表 2的要求。 

表 2照度及照度均匀度要求 

分类 

照度/lx 照度均匀度 

≤300mm 的 120°

扇形区域 

300mm,≤500mm 的

120°扇形环带 

≤300mm 的 120°

扇形区域 

300mm,≤500mm 的

120°扇形环带 

A 级 ≥300 ≥150 ≤3 ≤3 

AA 级 ≥500 ≥250 ≤3 ≤3 

注:120°扇形区域的示意图见图 3 

5.3.5 闪烁 

5.3.5.1 台灯发出的光不应有不舒适的闪烁或频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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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2 护眼台灯在其额定电压下工作时，其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应不大于以下限值： 

--光输出波形频率≤90Hz，0.288%； 

--90Hz＜光输出波形频率≤3125Hz，光输出波形频率×0.08/2.5（%）； 

--光输出波形频率＞3125Hz，免除考核。 
注:关于闪烁的介绍见附录 A。 

5.3.6 功率因数应符合如下要求 

a) 功率因数实测值不应比标称值低 0.05 及以上。 

b) 功率大于 25W 的灯具,标称功率因数不应小于 0.9。 

c) 功率不大于 25W 的灯具,标称功率因数不应小于 0.5。 

5.4 噪声 

含有灯的控制装置的灯具在正常工作时,其噪声不得大于25dB(A)。 

5.5 电源线 

电源线外露长度不得小于 1.8m。 

6 试验方法 

6.1 灯具外观 

灯具的外形尺寸用精度不低于 0.1mm 的通用量具检验,颜色和结构用目视检查。 

6.2 标志 

标志内容的完整性用外观法检验,标志的牢固性用 GB7000.1-2015 中 3.4 规定的方法检验。 

6.3 光电特性 

6.3.1 一般试验条件 

6.3.1.1 试验应在无对流气流,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 65%,使用 LED 的灯具需在环境温度为 25℃士

1℃的室内进行。 

6.3.1.2 试验电源电压和频率误差应保持在标称值的±0.5%以内。 

6.3.1.3 电源电压的谐波总含量不得大于 3%。 

6.3.1.4 所用电工仪表的准确度不得低于 0.2 级,照度的测量仪器应符合 JJG245 的要求。 

6.3.1.5 灯具光度测试以前应按光源类别进行老炼： 

——LED：正常点灯 15 分钟后测试试验，或按制造商的声称。 

6.3.2 光色可调灯具的测试状态 

光色可调灯具的测试状态主要有： 

——对调光或调色灯具, 应在标称最优状态下都应进行试验；如台灯同时具有调光和调色两种功

能，应在标称最优状态下进行试验； 

——灯具上或说明书上规定了读写作业的档位或能满足照明要求的调节范围的,按标记或说明书的

规定进行遮光性、照度和照度均匀度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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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遮光性试验 

将灯具以正常工作位置安置在水平桌面上，在光源燃点稳定后进行测量。首先，将亮度计的镜头放

置于高度距桌面 400mm、水平距光源腔口面几何中心 600mm、垂直于桌面边沿并通过光源腔口面几何中

心的位置上，如图 1和图 2所示。测试时，调整亮度计的水平角度和垂直角度，测试可以观察到的所有

透光件、光源、反射器等的表面亮度，亮度不应大于 2000cd/m
2
。 

 
 

图 1  遮光性试验观察方式的侧视图 

 

 
 

图 2  遮光性试验的观察方式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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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照度及照度均匀度试验 

将灯具以正常工作位置安置在水平桌面上，在光源燃点稳定后进行测量。以灯具出光口的几何中的

垂直投影点为圆心，位于眼睛的正前方，在靠近眼睛一侧灯具的投射范围内，离圆心的半径距离为500mm

的三分之一扇形内，以30°为间隔，在半径线上进行照度测量，测试间隔为100mm，包括圆心，如图3

所示，照度均匀度为每个区域内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值。 

 

 
 

图3  照度试验的布点方式 

 

6.3.5 闪烁 

按IEEE Std 1789的规定进行。 
注:附录A是关于闪烁的资料性附录。 

6.3.6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应符合： 

--功率因数的测量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进行。如果额定电压是一个范围,应在220V下测量。 

--对具有多种功能台灯，仅在其照明功能工作条件下进行试验。 

--对调光或调色台灯，应在标称最佳状态下进行试验。对调光或调色灯具，应在最大、最小和中等

三个档位下都进行试验。 

--如灯具同时具有调光和调色两种功能,应在标称上述三种状态的九种组合最优状态下进行试验。 

6.4 噪声 

6.4.1 一般试验条件 

6.4.1.1 噪声试验的测试室要求和方法应符合 GB/T6882 的规定。 

6.4.1.2 在静音环境内，对调光或调色灯具，应在最大、最小和中间位置三个状态下都进行试验。

如灯具具有调光和调色两种功能，应在上述三种状态的九种组合状态下进行试验。 

6.4.1.3 试验应在无对流气流，环境温度为 20℃~27℃的室内进行，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 65%。 

6.4.1.4 试验电源电压和频率误差应保持在标称值的士 0.5%以内。 

6.4.1.5 电源电压的谐波总含量不得大于 3%。 

6.4.1.6 所用电工仪表的准确度不低于 0.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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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噪声试验 

将灯具处于工作状态放在厚度不大于15mm的层压木质板上，在离灯具底座中心轴上前方45℃斜线

100mm处测定噪声，如图4所示。在灯罩附近安装灯的控制装置等噪声源的情况下，离灯罩前方下缘中心

100mm水平距离处进行测定，如图5所示。 

                       
 

图 4  底座噪声测试点                             图 5  灯罩噪声测试点 

 

 

6.5 电源线 

用精度不低于0.1mm的通用量具测量暴露在灯具外、离灯体最近一点与插头面之间导线的长度。 

7 光度学测试报告 

7.1 灯具及其部件 

灯具及其部件的描述： 

——生产厂的名称、产品型号； 

——用于识别或者具体描述灯具的照片和文字，包括对光学部件的描述，比如折射器、反射器等； 

——其他重要信息，包括样本选择的方式。 

7.2 辅助设备 

辅助设备的描述(灯的控制装置): 

——生产厂的名称、产品型号； 

——电路类型； 

——额定电压、功率和频率。 

7.3 测试条件 

测试条件的描述： 

——测试电压和频率； 

——测试时的灯具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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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闪烁 

 

A.1 概要 

在交流电源下工作的所有光源都会产生闪烁。闪烁的程度取决于交流电流的频率、光源产生的光的

持续性和观察条件。闪烁对在观察范围内的移动物体作用显著。在闪烁的照明下观察到的运动物体可能

出现离散而不是连续的现象,这种效应被称为频闪效应。频闪效应的级别取决于闪烁的速度和幅度,以及

物体运动的速率和观察状态。 

闪烁可能导致频闪效应,在观察高速运动物体时可能产生频闪效应,如高速运动的球、高速旋转的车

轮。 

A.2 闪烁对健康的影响 

在 IEEE Std1789—2015中指出照明闪烁会产生以下潜在不利影响: 

 光敏性癫痫或闪烁光诱导的癫痫发作； 

 频闪效应和相关的旋转机械明显降速或停止的现象； 

 偏头痛或严重的头痛常伴恶心、视觉紊乱； 

 在自闭症人中增加反复行为； 

 视力衰弱包括：眼过劳、疲倦、视力模糊，以及传统的头痛和在与视觉相关的作业上能力下降。 

A.3 降低闪烁对健康的影响 

调制驱动电流/电压的频率带来使用者的健康风险。减小调制频率的主要技术是提高光源的工作频

率或使用直流驱动光源。 

IEEE Std1789—2015中采用波动深度对闪烁进行评价。波动深度为光输出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异

占光输出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和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低风险和无显著影响水平的闪烁频率和波动深度

函数关系见图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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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低风险区包括所有阴影区。 

注 2：数据摘自研究专家 Kelly(标记为棱形)、 Bullough et al.(标记为正方形)和 Perz et al.(标记为圆形)以

及 Ro erts 和 Wilkins(标记为三角形)的研究报告。 

图 A.1 低风险水平和无显著影响水平(NOEL) 

 

低风险水平区域和无显著影响水平区域波动深度的限值如下: 

——无显著影响水平区域的限值用式(A.1) ～式(A.3)给出 

f ≤ 10Hz， 波动深度≤ 0.1% …………………………………………（A.1） 

10Hz ＜ f ≤ 90Hz， 波动深度 ≤ 0.01 × f  …………………………………（A.2） 

90Hz ＜ f ≤ 3125Hz， 波动深度 ≤ 0.08/2.5× f ………………………………（A.3） 

f  > 3125 Hz，免除考核。 

式中: f为光输出波形频率。 

——低风险区域的限值由式（A.4）～（A.6）给出给出： 

f ≤ 8Hz，  波动深度≤ 0.2% …………………………………………（A.4） 

8Hz ＜f ≤ 90 Hz，  波动深度 ≤ 0.025 × f …………………………………（A.5） 

90Hz ＜ f ≤ 1250 Hz，  波动深度 ≤ 0.08× f ……………………………………（A.6） 

式中: f 为光输出波形频率。 

注:本方法对闪烁的评估未考虑波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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